
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第 4屆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12月 19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貳、地點：本市南屯區公所 3樓第 1會議室 

參、主席：林副市長依瑩                        記錄：何家瑗 

肆、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補頒委員聘書：略 

柒、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編號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備註 

4-1-1 請各局處針對學前 

身心障礙兒童整體 

需求進行資源盤 

點，並研議召開專 

案會議進行討論。 

本案於10月跨局處會議討 

論，各局處資源彙整如附件一 

(詳見134頁)。 

 

社會局 

教育局 

衛生局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4-1-2 請社會局於聯繫會 

報與各區兒童發展 

社區資源中心進行 

具體討論，就願景 

部分之執行策略， 

納入未來委託方案 

規劃設計參考。 

本局已於106年9月19日召開 

第3季早療單位聯繫會議決議 

事項:有關早療願景及未來規 

劃，確認107年承接廠商後， 

於年初召開共識會議，討論執 

行策略。 

社會局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編號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備註 

4-1-3 

 

請於發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育跨局處會 

議討論和平區所提 

供的早療服務及合 

作事宜。 

 

壹、現行執行情形： 

一、社會局：本局辦理山海區 

   兒童發展資源車服務、五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提供該區服務如下: 

1.  設置行動巡迴資源站： 

(1) 資源車與和平區立幼兒 

    園達觀分班合作設立資 

    源站，每 2 個月進行 

    1次巡迴服務。 

(2) 資源車與第五區兒童發 

    展社區資源中心合作於 

    區立幼兒園環山分班及 

    梨山國中小附設幼兒園 

    合作，於 5、8、10月提 

    供巡迴服務。 

(3) 巡迴服務係由治療師帶 

    領團體活動，讓幼兒園老 

    師共同參與活動，從活動 

    中讓幼兒園老師學習將 

    相關課程帶入平時上課 

    的課程中，另透過團課結 

    束後與幼兒園老師討論 

    進行活動的用意及提供 

    技巧及方法，以提升幼兒 

    園老師對於遲緩兒童的 

    了解及課程融入相關之   

社會局、 

教育局、 

衛生局、 

信望愛梨 

山據點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編號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備註 

4-1-3 

 

請於發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育跨局處會 

議討論和平區所提 

供的早療服務及合 

作事宜。 

 

   方法。 

2. 設立行動療育站： 

(1)於區立幼兒園達觀分班 

   設立行動療育站，資源車 

   於 3 月至 12 月設置療育 

   站，每 2週 1次提供職能 

   治療或語言治療，截至 

   10月底計服務 7 位幼童。 

(2)於區立幼兒園松鶴本園 

   本(106)年 10月起增設 

   療育站，提供語言治療及 

   音樂治療之療育服務， 

   預計服務 7 位疑似或確 

   診遲緩之兒童，充實偏鄉 

   早療資源，保障兒童權 

   益。 

3. 進行部落資源拜訪與宣 

   導：資源車與第五區兒資 

   中心共同辦理和平區宣導 

   活動及資源拜訪，透過 

   資源拜訪更深入了解現行 

   部落的需求及資源，作為 

   後續執行參考依據，結合 

   當地資源單位，進行早療 

   服務宣導，讓民眾了解兒 

   童發展概念及重要性。 

 

社會局、 

教育局、 

衛生局、 

信望愛梨 

山據點 

 



編號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備註 

4-1-3 請於發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育跨局處會 

議討論和平區所提 

供的早療服務及合 

作事宜。 

4. 五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 

   心結合臺中慈濟醫院所辦 

   理聯評外展服務，協助中 

   心服務個案或疑似發展遲 

   緩兒童接受聯合評估，讓 

   遲緩兒童可使用早療資 

   源。 

5. 五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 

   心協助轉介和平區個案至 

   兒童發展資源車及信望愛 

   智能發展中心。 

6. 另結合財團法人臺中市私 

   立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和 

   平區行動據點，提供下列 

   服務: 

(1) 原上山至梨山、環山服務 

    提供 2次/3 天/月之服 

    務，因資源盤點後，評估 

    服務需求量減少，且山 

    上道路危險，考量安全 

    性，故於 106 年 9月調整 

    服務區域為和平區(含達 

    觀、松鶴、桃山、雙崎 

    部落…等)及新社區。 

(2) 目前和平區服務人數 8 

    人(3 位疑似遲緩、3位確 

    診發展遲緩、 2 位領有 

社會局、 

教育局、 

衛生局、 

信望愛梨 

山據點 

 

  



編號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備註 

4-1-3 請於發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育跨局處會 

議討論和平區所提 

供的早療服務及合 

作事宜。 

    身障證明)，服務頻率為 

    每週 1次，1 次 1.5小時， 

    1個月 6小時。 

(3) 服務模式:以行動車模式 

  進到部落提供到宅／到 

    定點(幼兒園)個別、團課 

    服務…等療育服務、家庭 

    支持服務及宣導活動。 

二、教育局: 

1.  106 學年於東勢區東新國 

    小增設 1班學前巡迴輔導 

    班，配置 2位巡輔老師服 

    務該區發展遲緩學童。 

2.  106 學年發展遲緩兒童共 

    計 4 位，和平區立幼兒園 

    發展遲緩兒童 1 位、區立 

    幼兒園達觀分班發展遲 

    緩兒童 3位，師生服務比 

    為 1:2。其中達觀分班 1 

    位發展遲緩兒童，疑似有 

    多重障礙，採個別直接服 

    務方式。 

3.  2位學前巡輔教師每週五 

    分別進入和平區立幼兒 

    園、達觀分班，每園每週 

    五固定有各 5小時的學前 

    融合服務。 

社會局、 

教育局、 

衛生局、 

信望愛梨 

山據點 

 

  



編號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備註 

4-1-3 請於發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育跨局處會 

議討論和平區所提 

供的早療服務及合 

作事宜。 

 4. 於 106年 10月 19日(星期 

    四)下午 2 時假樂業國小 

    中區特教資源中心召開和 

    平區、東勢區等第五區兒 

    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學前 

    巡迴輔導老師與社工聯 

    繫會議。 

四、衛生局: 

1. 衛生所每週利用預防注射 

   門診時間，辦理兒童發展 

   篩檢及結合社區活動辦理 

   衛教宣導。 

2. 針對兒童發展初篩疑似異 

   常個案，本市聯合評估醫 

   院慈濟醫院結合衛生所至 

   和平區辦理設站聯合評估 

   服務，開立評估報告書 

   以提升確診可近及便利 

   性。 

3. 衛生所配合信望愛智能發 

   展中心每月辦理和平區據 

   點、到宅及療育諮詢等服 

   務。 

貳、未來合作規劃： 

一、現行投注於和平區立幼 

    兒園達觀分班資源持續 

    進行。 

社會局、 

教育局、 

衛生局、 

信望愛梨 

山據點 

 



編號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備註 

4-1-3 請於發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育跨局處會 

議討論和平區所提 

供的早療服務及合 

作事宜。 

二、針對梨山衛生室篩檢出疑 

    似遲緩兒童，請衛生室申 

    請資源車兒童發展諮詢 

    服務，另搭配社工上梨山 

    及環山時間，提供家長 

    個別諮詢服務。 

三、平等里環山部落早療資源 

    較少，且家長對發展遲緩 

    等概念較排斥，未來將與 

    和平區立幼兒園環山分 

    班合作辦理親職相關講 

    座或活動，透過活動增 

    加家長兒童發展概念或 

    親子互動技巧。 

四、增加規劃培植當地可提供 

    療育協助的人力，措施如 

    下: 

1.  提供環山、梨山幼兒園老 

    師相關研習。 

2.  尋找環山、梨山退休老師 

    培植。 

3.  請教育局研議對環山、梨 

    山巡輔老師能給予適切 

    交通費及差旅費，讓老師 

    能多些時間協助幼兒園 

    老師。 

4.  請教育局針對偏鄉地區 

社會局、 

教育局、 

衛生局、 

信望愛梨 

山據點 

 



編號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備註 

4-1-3 請於發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育跨局處會 

議討論和平區所提 

供的早療服務及合 

作事宜。 

    幼兒園老師有積極推動 

    早療業務，請給予獎勵措 

    施。 

社會局、 

教育局、 

衛生局、 

信望愛梨 

山據點 

 

捌、工作報告：略 

玖、委員建議: 

一、建議早療單位可加強與本市輔具資源中心合作：如:參訪、合辦活動、 

    直接通報轉介北區、南區或海線輔具資源中心。 

二、早療服務方案應整合托育相關方案，如現行資源車服務和托育資源中 

    心的合作是很好的模式。另建議市府針對資源車及社區療育據點服務 

    能考量其差異性，並思考以資源車行動式服務的優勢來考量深化服務 

    內容。 

三、建議教育局針對和平區除巡輔老師，亦可以連結教育局約聘或合作的 

    專業團隊人員治療師，以協助當地幼童發展；或可聯結健保署偏遠地 

    區巡迴醫療及類似牙醫身心障礙服務計畫，提升該區服務頻率。 

四、各單位的服務與教育訓練能夠以家庭為中心理念來規劃非常值得嘉 



    許，但相關專業教育訓練課程毋須特別加上「以家庭為中心」，易流 

    於形式化。 

五、有關學前特教專業團隊服務的專業申請流程，建議重新檢討各專業服 

    務範疇，體適能、粗動作發展、訓練與移位能力發展有遲緩的孩子建 

    議申請物理治療服務，精細動作、生活自理能力發展有遲緩的孩子建 

    議申請職能治療服務，語言溝通能力發展有遲緩者建議申請語言治療 

    服務，情緒障礙、認知遲緩、行為問題建議由特教巡輔老師提供幼兒 

    園老師相關專業支持與服務。 

主席裁示： 

一、請各局處針對和平區環山部落持續強化提供服務。 

二、請教育局依委員建議加強幼教老師早期療育專業知能，連結適切專業 

    團隊人員資源，以符合幼童療育需求。 

拾、提案討論：無 

拾壹、臨時動議： 

提案：本市日前向中央積極爭取預算設立身心障礙者運動中心，期能滿足 



      身心障礙者的運動需求且為符合融合精神，擬於七期重劃區設立 1 

      處適應體育運動中心及本市 4處學校增設身心障礙者運動設施以作 

      為身心障礙者社區運動據點，請委員提供建議。  

     (提案單位:臺中市 政府) 

委員及與會人員建議： 

一、就身心障礙者需求宜考慮社區就近使用性，較符合社區共融精神，且

需考量設立後中心後是否有適應體育專長的教練可協助，其設施設備

維護和是否具安全性。 

二、 建議該項經費可提供給各學校增設現有設備，以供身心障礙者運動使

用，另可培訓學校體育老師具身心障礙適應體育的專業知能。 

三、因障礙別不同，身障者運動需求亦會不同，中心可能無法滿足所有身

障者需求，建議可針對不同身心障礙團體平時運動場地給予補助，使

運動環境更為完善，另七期目前已有朝馬國民運動中心，市府是否可

考量不同區設置，且可運用現行已有的場地作時段規劃專供身心障礙

者運動使用；其適應體育的人才培訓建議可連結物理治療師公會協助。

若有新建國民運動中心，可規劃部分場地設施為專供身心障礙運動使

用，例如輪椅國標舞運動、輪椅桌球等，其他設施則可社區共同使用，



名稱建議以融合通用為原則，例如：臺中市融合國民運動中心。 

四、中心可針對有特殊需求性的運動硬體設備選擇部分設立，如:輪椅的重

量訓練，其他部分可就現有資源分配時段以專供身心障礙者運動使

用。 

決議：所提供的建議事項，本府將納入未來規劃參考。 

拾貳、散  會:中午 12時。   


